


晋城市 2022—2023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专项考核办法

为全力推动 2022—2023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有效开展，全面完成国家、省下达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指

标及治理任务，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市委、市政府决定在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3 月秋冬季期间，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专项考核，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各县（市、区）、10 个市直单位（含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34 个重点乡镇（街道）、43 个非重点乡镇（街道），共93 个单位。

二、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为百分制。按照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保护工作负总

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围绕《晋城市 2022—2023 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确定的环境空

气质量目标和工作任务，分别设置。

（一）各县（市、区）和重点乡镇（街道）（100 分）

按大气污染物防治 30 分、空气质量改善 30 分、工业污染源

管控 10 分和社会污染源管控 30 分设置月度考核指标。

1.大气污染物防治（30 分）

主要考核国、省、乡镇空气质量站点监测的六项大气污染物



浓度控制目标完成情况，按综合指数贡献比，PM2.5计 6 分、PM10

计 6 分、SO2计 5 分、NO2计 5 分、CO 计 5 分、O3计 3 分。

2.空气质量改善（30 分）

主要考核辖区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县（市、区）和重点乡镇

（街道）分别按 30 分计。

县（市、区）：优良天数计 6 分，重污染天数计 6 分，综合

指数改善计 6 分，空气质量排名计 6 分，辖区降尘量计 6 分。

重点乡镇（街道）：优良天数计 6 分，重污染天数计 6 分，

综合指数改善计 8 分，空气质量排名计 10 分。

3.工业污染源管控（10 分）

主要考核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和工业企业污染物

达标管控工作的监督管理情况。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计

5 分，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管控计 5 分。

4.社会污染源管控（30 分）

主要考核五类社会污染源的监督管理情况。建筑施工工地扬

尘管控计 8 分，露天禁烧管控计 8 分，优质煤供应计 5 分，“散

乱污”整治计 5 分，燃煤小锅炉清理取缔计 4 分。

（二）非重点乡镇（街道）

按照工业污染源管控30分和社会污染源管控70分设置月度

考核指标。

1.工业污染源管控（30 分）

主要考核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和工业企业污染物



达标管控工作的监督管理情况。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计

20 分，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管控计 10 分。

2.社会污染源管控（70 分）

主要考核五类社会污染源的监督管理情况。建筑施工工地扬

尘管控计 20 分，露天禁烧管控计 20 分，优质煤供应计 10 分，

“散乱污”整治计 10 分，燃煤小锅炉清理取缔计 10 分。

（三）市直单位（含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按照部门监督管理职责和重点任务，分别设置月度考核指

标。包含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管控、新能源

车替代、工业企业错峰生产管控、钢铁产量压减、工业炉窑淘汰、

工业源污染治理、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工业锅炉综合整治、VOCs

行业企业提升整治、油品和尿素质量抽查、煤球供应质量抽查、

黑加油站点（车）专项整治、优质煤供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秸秆综合利用、农业用煤控制、渣土弃置管理、柴油货车执法监

管等考核内容。

三、考核方式

考核工作由市考核办协调，市大气办牵头组织实施，分月度

考核和终期考核。为体现考核工作的可比性、差异性，各县（市、

区）、市直有关单位（含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乡镇（街道）

和非重点乡镇（街道）分别排队。

（一）月度考核

月度考核实行百分制，围绕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在



次月月底前完成，并依据被考核单位的工作成效增设加减分项。

考核得分=各项指标得分+加减分。

加分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受到省级以上或市委市政府通报

表扬的，1 次加 1 分，最多加 2 分。

减分项：在巡视巡察、督察督办、审计统计等方面，受到约

谈问责或通报批评的，1 次减 2 分，累计减分；对整改督办问题

落实不到位的，1 项减 2 分，累计减分。

（二）终期考核

1.各县（市、区）和重点乡镇（街道）在按月度考核的基础

上，增设 PM2.5平均浓度和重污染天数两项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终

期考核目标。其中，PM2.5平均浓度 60 分、重污染天数 40 分，完

成目标计满分，不达目标不计分。月度考核成绩和终期考核目标

分别占终期考核权重的 60%和 40%。

终期考核得分=月度考核得分平均值×60%+终期考核目标

完成情况×40%

2.市直有关单位（含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非重点乡镇（街

道）终期考核得分为月度考核得分平均值。

四、结果运用

（一）末位约谈

月度考核结果定期向社会通报。市政府对每月考核排位最后

1 名的县（市、区）、最后 1 名的市直有关单位（含晋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排位后 3 名的乡镇（街道）进行约谈。



（二）考核奖惩

终期考核结果与 2022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结果挂钩，作为单

位考核评优、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排名靠前的单位在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时予以适当加分；党政正职符合晋职晋级、评优评

先条件的优先考虑；其他表现突出的干部，经组织认定纳入“两

型”干部库管理；排名最后 1 名的单位，相关负责人经综合研判

不能有效履行职责，不能按要求完成目标任务，不适宜担任现职

的，予以组织调整。

附件：晋城市 2022-2023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

攻坚行动专项考核评分细则



附件

晋城市 2022-2023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专项考核评分细则

一、县（市、区）和重点乡镇（街道）

考核范围：6 县（市、区）及 34 个重点乡镇（街道）

（一）大气污染物防治（30 分）

主要考核我市国、省、乡镇（街道）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六项

大气污染物的月均浓度控制情况。其中：PM2.5完成目标计 6 分，

超 1 微克/立方米扣 1 分，扣完为止；PM10完成目标计 6 分，超 1

微克/立方米扣 1 分，扣完为止；SO2完成目标计 5 分，超 1 微克

/立方米扣 1 分，扣完为止；NO 2 完成目标计 5 分，超 1 微克/立

方米扣 1 分，扣完为止；CO 完成目标计 5 分，超 0.1 毫克/立方

米扣 1 分，扣完为止；O3完成目标计 3 分，超 1 微克/立方米扣 1

分，扣完为止。各县（市、区）考核建成区国、省控站点的单项

污染物平均值，乡镇（街道）考核辖区站点单项污染物平均值。

（二）空气质量改善（30 分）

主要考核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县（市、区）和重点乡镇（街

道）分别按 30 分计。

县（市、区）:优良天数≥24 天计 6 分，少 1 天扣 1 分，扣

完为止；重污染天数 0 天计 6 分，每出现 1 天扣 3 分，扣完为止；



综合指数同比改善计 6 分，持平计 4 分，否则计 0 分；空气质量

全省排名较上年同期进步计 6 分，持平计 5 分，每退后 1 名扣 1

分，扣完为止，位列全省后 10 位的不计分；辖区降尘量＜6 吨/

月·平方公里的计 6 分，6—7 吨/月·平方公里的计 4 分，>7 吨

/月·平方公里不计分。

重点乡镇（街道）:优良天数≥24 天计 6 分，少 1 天扣 1 分，

扣完为止；重污染天数为 0 天计 6 分，每出现 1 天扣 3 分，扣完

为止；综合指数同比改善计 8 分，持平计 6 分，否则计 0 分；空

气质量排名前 8 位的计 10 分，9—20 位计 8 分，21—29 位计 6

分，排名后 5 位不计分。

（三）工业污染源管控（10 分）

1.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5 分）。组织辖区企业严

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计满分，未落实管控措施发现 1

家扣 1 分，扣完为止。

2.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管控（5 分）。辖区工业企业大气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计满分，因大气违法行为立案查处1家扣1分；

辖区企业空气站月度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扣除企业所在县（市、

区）3 分、2 分、1 分，扣完为止。

（四）社会污染源管控（30 分）

1.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管控（8 分）。建成区（镇区）建筑施

工工地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或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计满

分，未落实管控措施发现 1 家扣 0.5 分，扣完为止。



2.露天禁烧管控（8 分）。严格落实禁烧管控措施计满分，

发现秸秆、垃圾、生物质等露天焚烧或烟花爆竹燃放，发现 1 起

扣 0.5 分，扣完为止。

3.优质煤供应（5 分）。完成辖区优质型煤供应任务计满分，

供应率≥90%、≥75%、≥60%的分别计 4 分、3 分、2 分，＜60%

不计分；发现使用劣质型煤 1 处扣 0.5 分，发现使用散煤 1 处扣

1 分，扣完为止，无任务计满分。

4.“散乱污”整治（5 分）。无新增“散乱污”企业及违规

堆场计满分，新发现 1 处扣 1 分，扣完为止。

5.燃煤小锅炉清理取缔（4 分）。完成辖区燃煤小锅炉清理

取缔计满分，新发现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1 台扣 1 分，扣完

为止。

二、非重点乡镇（街道）

考核范围：43 个非重点乡镇（街道）

（一）工业污染源管控（30 分）

1.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20 分）。组织辖区企业严

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计满分，未落实管控措施发现 1

家扣 4 分，扣完为止。

2.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管控（10 分）。辖区工业企业大气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计满分，因大气违法行为立案查处1家扣2分；

辖区企业空气站月度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扣除企业所在县（市、

区）3 分、2 分、1 分，扣完为止。



（二）社会污染源管控（70 分）

1.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管控（20 分）。辖区建筑施工工地严格

落实“六个百分百”或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计满分，未落实

管控措施发现 1 家扣 1 分，扣完为止。

2.露天禁烧管控（20 分）。严格落实禁烧管控措施计满分，

发现秸秆、垃圾、生物质等露天焚烧或烟花爆竹燃放，发现 1 起

扣 1 分，扣完为止。

3.优质煤供应（10 分）。完成辖区优质型煤供应任务计满分，

供应率≥90%、≥75%、≥60%的分别计 8 分、6 分、4 分，＜60%

不计分；发现使用劣质型煤 1 处扣 0.5 分，发现使用散煤 1 处扣

0.5 分，扣完为止，无任务计满分。

4.“散乱污”整治（10 分）。无新增“散乱污”企业及违规

堆场计满分，新发现 1 处扣 1 分，扣完为止。

5.燃煤小锅炉清理取缔（10 分）。完成辖区燃煤小锅炉清理

取缔计满分，新发现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1 台扣 1 分，扣完

为止。

三、市直有关单位

（一）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1.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40 分）。组织辖区企业严

格落实应急管控措施计满分，未落实管控措施发现 1 家扣 5 分，

扣完为止。

2.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管控（30 分）。辖区建筑施工工地严格



落实“六个百分百”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计满分，未落实

管控措施发现 1 家扣 3 分，扣完为止。

3.新能源车替代（30 分）。按序时进度完成 7 辆环卫车新能

源替代工作计满分，未达序时进度要求，1 辆扣 5 分，扣完为止。

（二）市工信局

1.工业企业错峰生产管控（40 分）。监督规上企业严格落实

错峰生产管控措施计满分，未执行错峰要求发现 1 家扣 5 分，扣

完为止。

2.钢铁产量压减（30 分）。按序时进度完成年度产量压减任

务计满分，完成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25 分、20

分、15 分，＜60%当月不计分。

3.工业炉窑淘汰（30 分）。按时完成间歇式固定床煤气发生

炉淘汰任务计满分，完成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25

分、20 分、15 分，＜60%当月不计分。

（三）市公安局

1.黑加油站点（车）专项整治（20 分）。牵头组织开展黑加

油站点（车）专项打击行动，已查处未按要求取缔的 1 处扣 5 分，

扣完为止。

2.柴油货车执法监管（40 分）。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完成柴油

货车路检路查工作任务计满分，抽检比例≥90%、≥75%、≥60%

的分别计 35 分、25 分、15 分，＜60%当月不计分。

3.禁限行车辆管控（40 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落实禁行、



限行管控措施计 40 分，未按规定对已发现闯禁行、尾气超标（含

排放黑烟）、未密闭行驶、道路抛洒车辆进行处罚的，1 辆扣 1

分，扣完为止。

（四）市生态环境局

1.工业源污染治理（30 分）。按序时进度完成重点行业超低

排放改造任务计满分，完成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25 分、20 分、15 分，＜60%当月不计分。

2.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25 分）。按计划完成非道路移动机

械抽检计满分，抽检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20 分、

15 分、10 分，＜60%当月不计分。

3.工业锅炉综合整治（25 分）。按计划完成工业锅炉监督性

监测任务计满分，监测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20 分、

15 分、10 分，＜60%当月不计分。

4.VOCs 行业企业提升整治（20 分）。按计划完成 VOCs 行业

企业提升整治计满分，完成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16 分、12 分、9 分，＜60%当月不计分。

（五）市住建局

1.施工工地扬尘管控（30 分）。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严格落实

“六个百分百”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计满分，未落实扬尘

管控措施的发现 1 家扣 2 分，扣完为止。

2.渣土弃置管理（40 分）。严格渣土堆场管理和重污染天气

应急管控计满分，正规渣土场未落实扬尘防治措施的发现 1 家扣



5 分；未及时开展违规弃土场排查整治的，发现 1 处扣 10 分，

扣完为止。

3.渣土运输车辆管控（30 分）。管辖范围的渣土（含建筑、

装修垃圾）运输车辆严格落实扬尘污染防治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

控措施的计满分，渣土运输车辆未执行应急减排管控措施的发现

1 辆扣 1 分，扣完为止。

（六）市城市管理局

1.建筑施工工地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50 分）。市区建成区

建筑施工工地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计满分，未落实

管控措施的要严格处罚，1 家未处罚扣 1 分；1 家施工单位当月

连续发现 3 次违规作业的扣 3 分，扣完为止。

2.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管控（50 分）。市区建成区建筑施工工

地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扬尘防治管控措施的计满分，未落实

扬尘防治管控措施的要严格处罚，1 家未处罚扣 1 分；1 家施工

单位当月连续发现 3 次扬尘管控不到位的扣 3 分，扣完为止。

（七）市交通运输局

1.新能源车替代（50 分）。完成 857 辆出租车新能源替代计

满分，完成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40 分、30 分、

20 分，＜60%当月不计分。

2.道路施工工地扬尘管控（50 分）。管辖范围的道路施工工

地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计满分，

未落实管控措施发现 1 家扣 5 分，扣完为止。



（八）市农业农村局

1.秸秆综合利用（50 分）。按序时进度完成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计满分，完成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40 分、30

分、20 分，＜60%当月不计分。

2.农业用煤控制（50 分）。按序时进度完成农用煤控制工作

任务计满分，完成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40 分、30

分、20 分，＜60%当月不计分。

（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VOCs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20 分）。完成 VOCs 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任务计满分，抽查任务完成比例≥90%、≥75%、≥60%的

分别计 16 分、12 分、9 分，＜60%当月不计分。

2.油品和尿素质量抽查（30 分）。完成油品和尿素质量抽查

任务计满分，完成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25 分、20

分、15 分，＜60%当月不计分。

3.煤球供应质量抽查（30 分）。完成优质煤球供应质量抽查

任务计满分，完成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25 分、20

分、15 分，＜60%当月不计分。

4.黑加油站点（车）专项整治（20 分）。配合开展黑加油站

点（车）专项打击行动，完成黑加油站点（车）取缔工作计满分，

已查处未取缔的 1 处扣 5 分，扣完为止。

（十）市能源局

1.优质煤供应（50 分）。按时完成全市优质煤供应任务计满



分，完成供应比例≥90%、≥75%、≥60%的分别计 40 分、30 分、

20 分，＜60%当月不计分。

2.煤炭消费总量控制（50 分）。按序时进度完成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目标计满分，完成任务比例≥90%、≥75%、≥60%的分别

计 40 分、30 分、20 分，＜60%当月不计分。


